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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西北區
承辦人：鄧雅文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444
電子信箱：edu_phe.25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學字第115304029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摺頁貼紙電子檔及發放分配數量表各1份 (41707966_1153040297_1_ATTACH1.

ods、41707966_1153040297_1_ATTACH2.jpg、41707966_1153040297_1_ATTACH3.
jpg、41707966_1153040297_1_ATTACH4.jpg、41707966_1153040297_1_ATTACH5.
odt)

主旨：有關本局編製之「正向管教宣導摺頁及貼紙」領取事宜，

請貴校配合辦理，並於新學期（114-2）開學前發放完

畢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辦理。

二、為落實正向輔導管教，增進師生溝通品質並營造友善校園

環境，本局特製作旨揭摺頁及貼紙，以提供校內教師作為

輔導管教之參據。

三、領取時間及方式：

(一)領取時間： 115年2月11日（星期三）下午、2月12日

（星期四）及2月13日（星期五）全日。

(二)領取地點：請至本市府聯絡箱領取。

四、發放對象及時程：請各校於領取後，務必於115年2月23日

（星期一）開學前，發放予校內全體教師（含兼任、代

課、代理及實習教師），另提供電子檔供學校利用，以落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松山工農 1150211

*NOAA1153001593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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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正向輔導管教作為，維護學生各項權益，營造安全友善

和諧的校園環境。

五、檢附正向管教摺頁及貼紙電子檔及發放分配數量表各1

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、國立臺灣戲曲學
院

副本：

59


